附件2
企业申报承诺书

本单位 （填写单位名称）                    ，拟申请2025年东莞市关于支持企业开展数据要素“首评估、首入表、首开放”资助资金，特作如下承诺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本单位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要求，申报资格和条件符合实施细则、申报指南相关规定。
二、本单位申报提供的所有文件、资料都是真实、准确、有效的，愿意接受对资助资金的监督管理及审计审查。
三、自2023年1月1日至目前，本单位在税务、环保、安全生产、刑事犯罪及失信惩戒等方面不存在违法违规记录。
四、本单位承诺未重复享受扶持。
五、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、退还已拨付资金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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